








5.2 发生本合 同 第四 条约定的根本边约情形，守约方有权单

方解除合同， 并要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 。

第六条 双方确定，出现下列情形，致使木合同的履行成为

不必要或不可能的，一方可以通知另一方解除本合同 ；

6. 1 因发生不可抗力或技术风险；

6.2 遇到利用现实技术难以逾越的关键技术难题。

第七条 双方因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争议，应协商、 调解解

1决。 协商、 调解不成的，确定按以下第 种方式处理：

7.1 依法向甲方所在地禹州市人民法院起诉；

7.2 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 。

第八条 双方约定本合同其他相关事项为： 在合同执行过程

中，若 出现需要调整、 重大机构变动或遇有与本合同的未尽事宜，

甲乙双方可经协商后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经签字盖章后，作

为本合同的附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如补充协议与本合同有冲突

之处， 以补充协议为准 。

第九条 本合同一式陆份， 甲、 乙双方各执叁份，具有同等

法律效力。

第十条 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。

甲方 ： 禹州市农业农村局

法定代表人

委托代理人

2026

乙方： 河南晟字告息技朱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 ：

委托代理人 ：
年

签订地点： 禹州市农业农村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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